
台
中
市
召
會
操
練
禱
研
背
講
進
度
卡
︵
2017
年
5

月
29
日
至
6

月
3

日
︶ 

 
總
題
：
與
升
天
基
督
天
上
的
職
事
合
作 

 
 

第
五
篇 

對
升
天
的
基
督
作
為
憐
憫
、
忠
信
、
尊
大
之
大
祭
司
的
啓
示
、
經
歷
與
享
受 

5
／
29
週
一  

讀
經
進
度
：
主
日
：
賽
九
1
∫

21 

週
一
：
賽
十
1
∫

34 

創
十
四
18
∫

20
：﹁
又
有
撒
冷
王
麥
基
洗
德
帶
着
餅
和
酒
出
來
迎
接
；
他
是
至
高
神
的
祭

司
。
他
為
亞
伯
蘭
祝
福
，
說
，
願
天
地
的
主
、
至
高
的
神
賜
福
與
亞
伯
蘭
；
至
高
的

神
把
敵
人
交
在
你
手
裏
，
是
當
受
頌
讚
的
。
…
﹂ 

壹 

在
聖
經
裏
，
祭
司
的
基
本
意
義
不
是
祭
司
事
奉
神
，
而
是
祭
司
將
神
供
應
人
： 

 

一、
在
聖
經
裏
頭
一
次
題
到
祭
司
，
確
立
了
祭
司
的
原
則
。 

 

二、
聖
經
第
一
次
用
祭
司
這
辭
，
是
說
到
麥
基
洗
德—

創
十
四
18
∫

20
： 

 
 

1.
聖
經
中
說
到
祭
司
職
分
基
本
的
故
事
，
乃
是
說
到
一
個
祭
司
從
神
而
來
，
把
神
的
一

些
東
西
供
應
給
神
的
子
民
： 

 
 
 

a.
亞
伯
拉
罕
得
着
勝
利
後
，
豫
表
基
督
是
君
尊
大
祭
司
的
麥
基
洗
德
出
現
了
；
亞
伯

拉
罕
能
殺
敗
四
王
，
得
回
羅
得
，
而
得
着
勝
利
，
必
是
藉
着
麥
基
洗
德
的
代
求—

1
∫

3
，
12
∫

20
節
，
來
七
1
∫

3
。 

 
 
 

b.
今
天
我
們
的
大
祭
司
基
督
，
正
以
隱
藏
的
方
式
為
我
們
代
求
，
︵
羅
八
34
，
來
七

25
，
︶
使
我
們
成
為
祂
的
得
勝
者
，
擊
敗
神
的
仇
敵
，
好
使
基
督
藉
着
我
們
的
得

勝
，
能
在
祂
第
二
次
來
時
公
開
的
顯
現
。 

 
 
 

c.
麥
基
洗
德
從
神
那
裏
來
，
把
神
的
一
些
東
西
供
應
給
亞
伯
拉
罕
；
餅
和
酒
表
徵
神

供
應
給
我
們
，
使
我
們
得
着
滋
養
、
復
甦
、
維
持
、
安
慰
和
加
強—

創
十
四
18
。 

 
 

2.
基
督
在
天
上
的
職
事
裏
，
乃
是
照
着
麥
基
洗
德
的
等
次
標
出
為
大
祭
司
，
︵
來
五

6
，
10
，
︶
不
是
為
着
罪
獻
祭
，
如
亞
倫
所
作
的
，
乃
是
將
那
經
過
成
為
肉
體
、
人

性
生
活
、
釘
十
字
架
和
復
活
之
過
程
的
神
︵
由
餅
和
酒
所
表
徵—
太
二
六
26
∫

28
︶

服
事
給
我
們
。 

 
 

3.
關
於
基
督
是
大
祭
司
，
主
要
的
點
乃
是
祂
將
神
供
應
到
我
們
裏
面—

來
八
2
。 

應
用
：
我
們
需
要
過
河
，
脫
離
低
淺
的
觀
念
，
進
到
更
高
的
觀
念
。
神
不
需
要
你
的
事
奉
，

神
需
要
你
把
祂
供
應
給
人
。
基
督
在
你
裏
面
所
作
的
，
主
要
的
是
把
神
供
應
到
你
裏

面
。
祂
一
直
只
作
一
件
事
，
就
是
將
神
供
應
到
我
們
裏
面
。 

5
／
30
週
二  

讀
經
進
度
：
賽
十
一
1
∫
十
二
6 

來
二
17
：﹁
所
以
祂
凡
事
該
與
祂
的
弟
兄
一
樣
，
為
要
在
關
於
神
的
事
上
，
成
為
憐
憫
、
忠
信

的
大
祭
司
，
好
為
百
姓
的
罪
成
就
平
息
。
﹂ 

 

五
6

：﹁
就
如
神
在
另
一
處
又
說
，﹃
你
是
照
着
麥
基
洗
德
的
等
次
，
永
遠
為
祭
司
。
﹄﹂ 

貳 

希
伯
來
書
是
一
卷
論
到
祭
司
職
分
三
方
面
的
書—

二
17
，
五
6
，
七
16
，
25
： 

 

一、
第
一
面
是
亞
倫
的
祭
司
職
分
，
為
我
們
的
罪
獻
祭
給
神—

十
12
： 

 
 

1.
亞
倫
的
祭
司
職
分
解
決
了
罪
的
問
題—

七
27
，
九
12
，
28
。 

 
 

2.
基
督
為
着
罪
，
藉
着
一
次
向
神
獻
上
自
己
為
祭
，
就
把
罪
除
掉—

26
節
，
十
10
∫

12
。 

 
 

3.
亞
倫
的
祭
司
職
分
不
是
神
原
初
心
意
的
一
部
分
，
乃
是
因
着
罪
的
問
題
，
後
來
加
上

的—

一
3
，
約
一
29
，
羅
八
3
。 

 

二、
第
二
面
是
君
尊
的
祭
司
職
分
，
為
着
將
神
供
應
到
我
們
裏
面—

來
五
10
，
七
1
∫

2
： 

 
 

1.
基
督
照
着
麥
基
洗
德
的
等
次
作
大
祭
司
，
乃
是
公
義
王
與
平
安
王—

賽
三
二
17
，

九
6
。 

 
 

2.
基
督
洗
淨
了
罪
，
是
由
亞
倫
的
工
作
所
豫
表
的
，
而
祂
坐
在
高
處
至
尊
至
大
者
的
右

邊
，
乃
是
照
着
麥
基
洗
德
的
等
次—

詩
一
一
○
1
，
4
，
來
一
3
，
八
1
。 

 
 

3.
基
督
是
君
尊
的
大
祭
司
，
凡
我
們
所
需
要
的
，
祂
都
供
應
我
們
，
把
經
過
過
程
並
終

極
完
成
的
三
一
神
分
賜
到
我
們
裏
面
作
我
們
的
供
應
，
以
完
成
神
永
遠
的
定
旨
。 

應
用
：
我
們
能
看
見
，
亞
倫
的
祭
司
職
分
，
並
不
是
神
原
初
心
意
的
一
部
分
，
乃
是
後
來
加

添
的
。
許
多
基
督
徒
忘
了
原
初
的
東
西
，
只
注
重
後
來
加
添
的
東
西
；
忽
略
了
君
尊

的
祭
司
職
分
，
只
注
重
亞
倫
的
祭
司
職
分
。
亞
倫
的
祭
司
職
分
，
是
為
著
解
決
罪
的

問
題
，
而
君
尊
的
祭
司
職
分
，
是
為
著
完
成
神
永
遠
的
定
旨
。 

5
／
31
週
三  

讀
經
進
度
：
賽
十
三
1
∫

22 

來
七
15
∫

16
：﹁
…
照
麥
基
洗
德
的
樣
式
，
興
起
一
位
不
同
的
祭
司
來
，
…
祂
成
了
祭
司
，

不
是
照
着
屬
肉
之
誡
命
的
律
法
，
乃
是
照
着
不
能
毀
壞
之
生
命
的
大
能
。
﹂ 

 

七
25
：﹁
所
以
，
那
藉
着
祂
來
到
神
面
前
的
人
，
祂
都
能
拯
救
到
底
；
因
為
祂
是
長
遠
活
着
，

為
他
們
代
求
。
﹂ 

 

三、
第
三
面
是
神
聖
的
祭
司
職
分
，
為
着
拯
救
我
們
到
底—

七
25
： 

 
 

1.
基
督
是
君
尊
的
，
這
是
身
分
的
事
，
而
基
督
是
神
聖
的
，
則
是
構
成
成
分
的
事
，
也

就
是
說
，
具
有
必
要
的
元
素
，
使
祂
構
成
為
神
聖
的
大
祭
司
。 

 
 

2.
基
督
的
神
性
，
使
祂
構
成
為
活
的
、
滿
了
生
命
的
大
祭
司
，
而
能
長
遠
的
繼
續
祂
的

祭
司
職
任—

17
，
24
節
。 

 
 

3.
神
聖
的
祭
司
職
分
乃
是
不
能
毀
壞
之
生
命
的
拯
救
大
能
；
因
此
，
神
聖
的
祭
司
職
分

乃
是
帶
來
生
命
，
消
除
死
亡—

16
節
。 

應
用
：
我
們
所
得
著
的
生
命
，
是
不
能
毀
壞
的
生
命
，
是
無
論
天
上
、 

地
上
甚
至
陰
間
的
一

切
，
都
無
法
對
付
的
。
這
就
是
構
成
神
聖
祭
司
職
分
的
生
命
。 

6
／
1

週
四  

讀
經
進
度
：
賽
十
四
1
∫

15 

來
二
17
∫

18
：﹁
所
以
祂
凡
事
該
與
祂
的
弟
兄
一
樣
，
為
要
在
關
於
神
的
事
上
，
成
為
憐
憫
、

忠
信
的
大
祭
司
，
好
為
百
姓
的
罪
成
就
平
息
。
因
為
祂
既
然
在
所
受
的
苦
上
被
試
誘
，

就
能
幫
助
被
試
誘
的
人
。
﹂ 

參 

基
督
是
憐
憫
、
忠
信
的
大
祭
司—

二
： 

 

一、
希
伯
來
一
至
二
章
啓
示
，
基
督
完
全
彀
資
格
作
我
們
的
大
祭
司
： 

 
 

1.
祂
是
神
的
兒
子
，
有
神
的
性
情—

一
8
。 

 
 

2.
祂
是
人
的
兒
子
，
有
人
的
性
情—

二
6
，
9
。 

 
 

3.
祂
成
為
肉
體
，
與
我
們
一
樣—

14
，
17
節
。 

 
 

4.
祂
被
試
誘
、
試
驗—

18
節
。 

 
 

5.
祂
受
了
死
的
苦—

9
節
。 

 
 

6.
祂
為
我
們
的
罪
成
就
了
平
息—

17
節
。 

 
 

7.
祂
廢
除
了
魔
鬼—

14
節
。 

 
 

8.
祂
釋
放
我
們
脫
離
死
的
奴
役—

15
節
。 

 
 

9.
祂
在
復
活
裏
產
生
許
多
弟
兄
，
形
成
了
召
會—

11
∫

12
節
。 

 
 

10.
祂
被
高
舉
，
得
了
榮
耀
尊
貴
為
冠
冕—

9
節
。 

 
 

11.
祂
是
我
們
救
恩
的
創
始
者
，
元
帥—

10
節
。 

 
 

12.
祂
幫
助
我
們—

16
節
。 

 

二、
基
督
能
成
為
憐
憫
忠
信
的
大
祭
司
，
因
為
祂
是
神
的
兒
子
，
具
有
神
性
，
也
是
人
的

兒
子
，
具
有
人
性
： 

 
 

1.
祂
是
憐
憫
的
，
與
祂
之
是
人
相
合
。 

 
 

2.
祂
是
忠
信
的
，
與
祂
之
是
神
相
合
。 

 
 

3.
基
督
的
神
性
和
人
性
，
是
由
大
祭
司
所
穿
以
弗
得
上
面
的
金
和
麻
所
豫
表—

出
二
八

6
∫

14
，
二
九
2
∫

7
： 

 
 
 

a.
以
弗
得
上
面
，
金
和
麻
交
織
在
一
起
，
豫
表
在
基
督
裏
神
性
與
人
性
的
調
和
。 

 
 
 

b.
﹁
在
這
宇
宙
中
有
一
種
用
金
線
和
麻
線
編
織
而
成
的
織
物
，
含
有
金
黃
、
純
白
、

藍
、
紫
和
朱
紅
這
五
種
顏
色
。
這
就
是
主
耶
穌
今
天
所
穿
的
以
弗
得
。
祂
仍
然
穿

着
用
金
和
麻
作
成
的
衣
服
，
有
五
種
美
麗
的
顏
色
，
彰
顯
祂
的
神
性
、
人
性
、
屬

天
、
君
尊
和
救
贖
。
﹂
︵
出
埃
及
記
生
命
讀
經
，
一
五
七
二
頁
︶ 

應
用
：
憐
憫
與
祂
是
人
相
合
，
忠
信
與
祂
是
神
相
合
。
我
們
若
想
要
忠
信
，
就
不
僅
要
有
美

德
，
更
要
有
能
力
。
這
一
位
大
祭
司
，
不
僅
是
誠
實
的
人
，
更
是
信
實
的
神
。
凡
祂

所
應
許
的
，
祂
都
能
成
就
。 

6
／
2

週
五  

讀
經
進
度
：
賽
十
四
16
∫

32 

來
四
14
∫

16
：﹁
所
以
，
我
們
既
有
一
位
經
過
了
諸
天
，
尊
大
的
大
祭
司
，
就
是
神
的
兒
子

耶
穌
，
便
當
堅
守
所
承
認
的
。
因
我
們
並
非
有
一
位
不
能
同
情
我
們
輭
弱
的
大
祭
司
，

祂
乃
是
在
各
方
面
受
過
試
誘
，
與
我
們
一
樣
，
只
是
沒
有
罪
。
所
以
我
們
只
管
坦
然
無

懼
的
來
到
施
恩
的
寶
座
前
，
為
要
受
憐
憫
，
得
恩
典
，
作
應
時
的
幫
助
。
﹂ 

肆 

基
督
是
尊
大
的
大
祭
司—

來
四
14
∫

15
： 

 

一、
基
督
作
我
們
的
大
祭
司
，
在
祂
的
人
位
、
工
作
和
所
達
到
的
事
上
是
尊
大
的—

一

5
，
8
，
二
6
，
一
3
，
二
9
∫

10
，
14
∫

15
，
17
，
六
20
，
九
24
。 

 

二、
基
督
作
我
們
尊
大
的
大
祭
司
，
在
各
方
面
受
過
試
誘
，
與
我
們
一
樣
，
只
是
沒
有

罪
；
祂
經
過
了
諸
天
，
且
能
同
情
我
們
的
輭
弱—

四
14
∫

15
。 

 

三、
基
督
作
我
們
尊
大
的
大
祭
司
，
在
至
聖
所
裏
在
神
前
擔
負
着
我
們—

九
24
，
出
二
八

9
∫

12
，
15
∫

30
： 

 
 

1.
在
舊
約
裏
，
大
祭
司
豫
表
基
督
是
我
們
的
大
祭
司
。 

 
 

2.
大
祭
司
每
次
在
至
聖
所
裏
進
到
神
面
前
時
，
都
要
在
神
面
前
，
在
肩
上
和
胸
前
擔
着

以
色
列
人
的
名
字—

9
∫

12
，
15
∫

30
節
。 

 
 

3.
基
督
是
我
們
憐
憫
、
忠
信
、
尊
大
的
大
祭
司
，
我
們
在
祂
的
肩
︵
祂
擔
負
的
力
量
︶

上
，
也
在
祂
的
心
︵
祂
的
愛
︶
上
。 

 
 

4.
基
督
在
至
聖
所
在
神
前
擔
負
我
們
，
將
經
過
過
程
並
終
極
完
成
的
三
一
神
供
應
到
我

們
裏
面—

來
八
2
。 

 

四、
我
們
該
對
基
督
的
祭
司
職
分
有
響
應
，
坦
然
無
懼
的
來
到
施
恩
的
寶
座
前
，
為
要
受

憐
憫
，
得
恩
典
，
作
應
時
的
幫
助—

四
16
： 

 
 

1.
我
們
的
靈
今
天
旣
是
神
居
所
的
所
在
，
︵
弗
二
22
，
︶
這
靈
就
是
天
的
門
，
︵
創
二

八
12
∫

17
，
︶
在
這
裏
基
督
是
梯
子
，
把
我
們
在
地
上
的
人
聯
於
天
，
並
把
天
帶

給
我
們
。
︵
約
一
51
。
︶ 

 
 

2.
因
此
，
每
當
我
們
轉
到
靈
裏
，
就
能
進
入
天
的
門
，
藉
着
基
督
作
天
梯
，
摸
着
天
上

施
恩
的
寶
座
。 

應
用
：
只
要
我
們
在
靈
裏
，
我
們
就
有
天
的
門
；
門
內
有
施
恩
的
寶
座
。
進
入
至
聖
所
不
需

要
花
時
間
，
因
為
至
聖
所
和
我
們
的
靈
之
間
，
沒
有
距
離
。
每
當
我
們
從
深
處
呼
喊

﹁
哦
，
主
耶
穌
﹂
我
們
立
刻
就
在
至
聖
所
裏
，
摸
著
施
恩
的
寶
座
。 

6
／
3

週
六  

讀
經
進
度
：
賽
十
五
1
∫
十
六
14 

羅
八
28
∫

29
：﹁
還
有
，
我
們
曉
得
萬
有
都
互
相
效
力
，
叫
愛
神
的
人
得
益
處
，
就
是
按
祂

旨
意
被
召
的
人
。
因
為
神
所
豫
知
的
人
，
祂
也
豫
定
他
們
模
成
神
兒
子
的
形
像
，
使
祂

兒
子
在
許
多
弟
兄
中
作
長
子
。
﹂ 

伍 

雖
然
基
督
作
大
祭
司
照
顧
我
們
，
但
對
於
祂
該
如
何
照
顧
我
們
，
我
們
都
有
自
己
的
想

法
和
感
覺
；
許
多
時
候
我
們
不
知
道
甚
麼
對
我
們
最
好
，
也
不
知
道
一
些
事
為
甚
麼
會
發

生
；
只
有
作
大
祭
司
的
主
知
道
原
因
，
並
且
祂
照
顧
我
們
總
是
積
極
的—
羅
八
28
∫

29
： 

 

一、
當
使
徒
保
羅
禱
告
主
，
求
主
挪
開
那
根
刺
的
時
候
，
︵
林
後
十
二
7
∫

8
，
︶
主
說
，

﹁
我
的
恩
典
彀
你
用
的
，
因
為
我
的
能
力
，
是
在
人
的
輭
弱
上
顯
得
完
全
。
﹂
︵
9
。
︶ 

 

二、
主
沒
有
挪
開
那
根
刺
，
反
將
祂
自
己
當
作
恩
典
分
賜
到
保
羅
裏
面
，
使
保
羅
認
識
祂

是
如
何
寶
貴
、
全
足
。 

 

三、
我
們
這
樣
經
歷
基
督
是
把
我
們
擔
負
在
祂
肩
上
和
胸
前
，
並
把
神
供
應
到
我
們
裏
面

的
大
祭
司
，
就
是
在
至
聖
所
裏
的
經
歷
；
我
們
在
至
聖
所
享
受
神
自
己
和
祂
一
切
的

豐
富
；
這
種
對
基
督
作
我
們
大
祭
司
的
經
歷
，
乃
是
最
高
的
經
歷
和
享
受
。 

陸 

至
終
，
作
大
祭
司
的
基
督
顧
到
神
的
需
要
和
權
益
： 

 

一、
當
我
們
向
神
的
禱
告
是
向
着
神
經
綸
裏
的
目
標
，
就
是
基
督
、
神
的
國
與
神
的
家

時
，
神
必
垂
聽
我
們
的
禱
告—

王
上
八
48
，
但
六
10
。 

 

二、
不
論
我
們
為
誰
禱
告
，
我
們
的
禱
告
都
該
對
準
神
的
權
益
，
就
是
對
準
基
督
與
召

會—

神
在
地
上
的
權
益
，
以
完
成
神
的
經
綸—

弗
五
32
，
六
17
∫

18
。 

柒 

基
督
在
升
天
裏
作
大
祭
司
的
天
上
職
事
，
終
極
完
成
於
新
耶
路
撒
冷
，
就
是
神
性
與
人

性
的
調
和
，
作
三
一
神
在
人
性
裏
的
擴
展
、
擴
大
、
擴
增
和
彰
顯
，
直
到
永
遠
，
作
為

神
經
綸
最
終
的
目
標—

啓
二
一
2
，
9
∫

11
。 

應
用
：
升
天
的
基
督
不
僅
顧
到
我
們
和
我
們
的
利
益
，
祂
也
顧
到
神
的
願
望
。
這
位
大
祭
司

顧
到
神
的
需
要
，
過
於
我
們
的
需
要
。
神
要
燈
臺
，
所
以
主
建
立
燈
臺
，
並
修
剪
燈

盞
以
彰
顯
神
。
這
工
作
包
括
祂
造
就
聖
徒
並
建
造
召
會
。
不
論
我
們
為
誰
禱
告
，
我

們
的
禱
告
都
該
對
準
神
的
權
益
，
就
是
對
準
基
督
與
召
會
︱
神
在
地
上
的
權
益
，
以

完
成
神
的
經
綸
。 

詩
歌
：
一
六
一
首 

讚
美
主
︱
祂
的
萬
有
包
羅
性
︵
第
四
、
五
節
︶ 

    

四、
你
是
祭
司
，
人
間
選
出
，
作
我
聖
潔
祭
司
； 

好
像
亞
倫
，
蒙
神
所
召
，
代
人
神
前
服
事
。 

憑
愛
將
我
帶
到
神
前
，
像
大
祭
司
一
般
； 

因
愛
在
彼
為
我
代
禱
，
我
的
輭
弱
承
擔
。 

    

五、
你
是
祭
司
，
神
所
差
來
，
作
神
君
尊
祭
司
； 

像
撒
冷
王
，
麥
基
洗
德
，
為
神
前
來
服
事
。 

帶
餅
和
酒
從
神
而
來
，
作
我
應
時
供
應
； 

將
神
帶
來
，
使
我
得
享
祂
的
所
有
豐
盛
。 


